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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义务和责任体系    

 

  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根据《保险法》第 2 条和第 10条的规定，

财产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两方——保险人和投保人。 

  根据《保险法》第 22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并非财产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认为被保险人

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保险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关系人 ”；受益人应当属于人身保险

合同的范畴，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没有受益人的概念和法律地位，严格地说，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出现受益

人的约定是错误的。为本文研究叙述的方便，我们且将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统称为财产保险合同的

当事人。 

  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当事人的义务和责任体系由前合同义务和责任、合同义务和责任、无效

合同的责任、后合同义务和责任、合同的附随义务和责任构成。 

  一、关于前合同义务和责任 

  由于保险业自身运营规律的特殊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前合同义务和责任具有与普通合同不同的特点。

这种特点基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同时当事人前合同义务的履行情况如何，将产生较普通合同的缔约

过失责任严重得多的法律责任和后果。 

  1、 保险人的前合同义务和责任 

  保险人的前合同义务，主要表现为：（1）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2）应当向投保

人明确说明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3）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

出询问（《保险法》第 17条第 1 款、第 18条）。 

  从立法特点上说，对于上述第 1 项义务，属于倡导性规定，并不与直接责任相联。司法上有一种倾向

（曾有判例出现），认为如果保险人不能证明向投保人说明了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该等条款对投保人均

不产生约束力，至少均作有利于相对方的解释，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对于第 2 项义务，法律规定是强制性的，需要说明的程度也提高了，如果保险人不能证明已经向投保

人明确说明了责任免除条款，该等条款将不产生法律效力。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

的责任免除条款散见于保险合同的很多地方，〈保险法〉第 18条“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措辞是广义

的，而不是仅仅指写明了责任免除的那一条，已经有较多的判决正在纠正着保险人理解上的偏差。 

  从立法技术上理解，上述第 3 项义务应当理解为保险人的权利，但鉴于投保人被动告知，不问不告的

法律规则（与海上保险的主动告知有区别），这项权利，明智的保险人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应当主动履行的

义务，否则将产生理论上论述的弃权和禁止反言的法律后果，同时需要提醒保险人，不注意投保人的签字

并保存投保单和投保人的投保申请资料是不明智的。 

  2、投保人的前合同义务和责任 

  投保人的前合同义务主要是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法》第 17条第 1、2、3、4款），严格地说，

是对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如实告知。即不问不告的被动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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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法律规定，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是投保人，而不是被保险人。对此，保险人的认识尚在

模糊状态，认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包括被保险人。 

（2）履行如实告知的范围和内容是，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 

  （3）投保人故意或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将可能承担相应的、不利的法律后果。 

  这里特别需要呼吁保险人重视的是，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1）保险合同是一种可

撤消的合同；在保险人行使撤消权前，合同的效力处于有效状态；《保险法》第 17条的“解除”即撤消之义；

（2）注意故意和过失两种状态下对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的处理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这一点，司法上理解有误，理念上非常抵触），后者是相对的、有条件的；（3）保险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是以解除保险合同为前提和先决条件的，严格地说，如果保险人不解除保险合同，则保险人不承

担赔偿责任是不成立的。（4）注意商法的一个理念，权利可以放弃，但义务必须履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法律授予保险人可以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即“有权”，但普遍意义上说，保险人均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怠于行使解除权的现象。 

  3、被保险人的前合同义务和责任 

  由于被保险人并非财产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保险法》没有条款规定被保险人需要履行前合同义务。

也就是说，在财产保险合同成立前，保险合同与被保险人没有任何关系。 

  二、关于合同义务和责任 

  1、 投保人的合同义务 

  投保人的合同义务，主要表现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法》第 14条）。此外，保险

法规定与投保人有关的义务还有：在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后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

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责任（《保险法》

第 36条第 3 款）；投保人、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法》第 22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法》第 23条第 1 款）。 

  2、 保险人的合同义务 

  保险人的合同义务主要表现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或者保险法的规定，在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

事故后，及时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此外，保险人的其他义务还有：除了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

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 

  3、 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所产生的法定义务 

  根据《保险法》第 2 条、第 10条规定，严格地说，被保险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由于其在保险

合同中享有权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保险赔偿金的请求权和受益权，所以

法律规定其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产生如下法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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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安全

（《保险法》第 36条）； 

  （2）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

险法》第 37条）； 

  （3）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责任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法》第 42

条）； 

（4）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不得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法》

第 46条）； 

  （5）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应当将相应的向第三者的追偿权利转移给保险人； 

  （6）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法》第 22条）； 

  （7）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

的证明和材料（《保险法》第 23条）。 

  三、无效保险合同的义务和责任 

  一般说来，保险合同成立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但也存在可能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情况。导致保险合同

无效除了《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52条的规定外，违反《保险法》第 12

条保险利益规则、第 56条被保险人同意规则、第 107条强制性应当报请审批规则等也有可能导致保险合同

无效。 

  实践中，很多人尤其是保险界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公司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保险合同无效后，保险合同当事人将根据过错规则来划分和承担民事责任。即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如

有过错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此《合同法》第 58条作了规定。 

  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在广义上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当事人承担责任也以是否存在过错为要件。合同无

效后，依据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只有在返还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取得的财产

实行折价补偿，或叫折价返还。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对合同无效有过错的，对方由此产生的

损失，均应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事人双方均对合同无效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关于后合同责任 

  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后合同责任，《保险法》没有规定，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合同法》第 92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

知、协助、保密义务。理论上认为是后合同责任。其特点与前合同责任一样，性质上属于法定责任，与当

事人的约定无关；责任发生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与前合同责任一样，后合同责任也是对合同义务的扩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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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合同责任的直接体现可以用合同法分则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来说明。合同法第 421条规定“因委托人

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

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承受委托事务之前，受托人应当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第 413条对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破产的，也作了相应规定。依据第 412条、413条的规定，委托人、受委托人在法律规定的特

殊情况下，即便委托合同已经终止，仍不能停止委托事务的处理或继续委托。因为这是法定义务。如果违

反法定义务，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受托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委托合同

终止后的责任。 

  五、关于附随责任 

  与同后合同责任一样，保险合同当事人的附随责任也应当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附随责任是对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的违反的法律后果，体现在合同法第 43条、第 60条。第 43条规定

的是缔约中的附随责任，第 60条规定的是合同履行中的附随责任。附随责任的特点是：一、与当事人间合

同约定的内容没有关系，其责任的基础是合同法的直接规定；二、其义务的内容是辅助主义务的，不能独

立于法律关系之外。比如第 43条规定的缔约中的保密义务，不能独立于缔约这个基本关系，普通的侵害商

业秘密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对象，不是附随责任和合同法要解决的。合同法要解决的是与合

同相关的法律责任，与合同和缔约有附随的关系。 

  

 


